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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基金所得课税国际比较与借鉴

. 刘 宁

资基金
,

目前已成为 国际金

融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
。

由

于投资基金具有特殊的组织结构

和资金来源
,

因此在税收上要专

门加以研究
,

以避免对基金的投

资者双重课税
。

本文将借鉴 国际

先进的研究成果
,

首先对较为混

乱的投资基金概念界定标准进行

比较研究
,

并重新定义
,

随后对

有关投资基金所得的课悦进行研

究
。

取所得和资本利得为 目的
;

通过

投资者自 由买卖基金单位
,

从而

对大量投资者开放的
;

根据独立

性与投资的目的和操作的公开性

原则进行管理的实体
。

投资基金的定义

如果要给予投资基金特殊的

待遇
,

使其能够适用双边税收协

定
,

则需首先对投资基金进行定

义
。
目前

,

世界上大 多数国 家将

其定义为投资的实体
,

这只是其

次要性质
,

本文将从其投资的 目

的这一 角度 入 手来定 义投 资基

金
。

按目 的标准
,

投资基金的定

义是
:

通过正常管理活动
,

以获

投资基金的课税研究
1

.

五种课税模式

( 1) 不负纳税义务
:

在 比利

时
、

巴西
、

韩 国等 国家
,

投资基

金不是纳悦人
,

不需纳税
。

在印

度和芬兰
,

则对 投资基金完全免

税
。

( 2) 负纳税义务但全额免税
:

在卢森堡
,

如某投资基金符合某

些条件
,

如其投资者戴收益为某

种级别
,

则可以免税
。

( 3) 负纳税义务但悦基很小
:

在美 国
、

英 国
、

加拿 大
、

栩尽威
、

德国等国
,

投资基金需全额纳税
,

但税基特殊
。

在某些国家
,

其税

基非常小
,

大多数国家则对已分

配给投资者的收益部分
,

从税基

中予以扣除
。

最终
,

投资基金虽

负纳悦义务
,

但交税很少
,

甚至

不需交税
。

( 4) 负纳税义务但实行低税

率或零税率
:

在意大利
、

西班牙
、

荷兰等国
,

如投资基金能满足一

定条件
,

则可适用低税率
,

甚至

零悦率
。

如在 意大利
,

投资基金

按资产值运用差别悦率
,

以代替

直接投资所要负担的较重的预提

税和累进的所得税
。

( 5) 负完全纳税义务 但给予

投资者优惠
:

投资基金正常
,

完

全纳税
,

但投资者可以避免被双

重征 悦
,

如在 以色列 和爱尔 兰
,

投资者分配到的红利完全 免悦
,

而在挪威
、

英国
、

新西兰和马来

西亚等国
。

投资者可将红利中所

含悦收抵扣
。

这五种模式可以单独也可以

混合使用
,

若混合使用
,

则按基

金的法律形式戴成立时的文件予

以区别
,

然后适用不同的模式
。

2
.

预提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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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五种模式外
,

大多数

基金的所在国都对其分配的收益

戴基金到期清算分配征收预提税
。

若投资者不同
,

如居民与非居民
,

以及收益来源不同
,

如本国与外

国所得
,

股票与债券收益
,

所得

与资本 利得
,

则预 提悦也不 同
,

但投资者如能证明为缔约国一方

居民
,

则往往可以获得减税
。

3
.

对投资者课征 的 国 内税收

各国 均保留对投资于投资基

金的本 国居 民的征税权
。

有 时
,

政府对基金分配的收益征税
,

有

时对基金权益的转让征税
。

此外
,

一些国家对视同分配所得或资本

利得征税
,

而且国 内与国外基金

的待遇也不同
。

一些国 家为 了 某

些特定项目和行业的投资
,

还制

汀了一系列优惠政策
,

以刺激资

本对这些项目和行业的投入
,

从

而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
。

4
.

对投资课税

投资收益一般由 利息
、

股息

和资本利得构成
,

此外
,

还包括

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合成产品的

收益
。

来源国 一般对投资收益课

以以下税种
:

( 均 对支付的利息课以预提

悦
,

以弥补支付利息者所抵扣的

悦额
。

( 2 ) 对股息红利课税
:

居 民

与非居民 为纳悦人
,

但对非居 民

纳税人一般按预提悦率课悦
。

( 3 ) 对资本利得税
,

印度和

韩国等国对组合投资的资本利得

征税
,

有些国家则对非 居民的资

本利得不征税
,

除非其持股量很

大
。

( 4 ) 某些国家实行部分或完

全推算抵扣制度
。

对于股份公司

支付的股息
,

不征收预提悦
,

而

当地居民需将股息计入应税所得

中
,

但可推算股息中所含的已纳

公司所得税
,

并做为抵扣
,

在计

算应纳税额时予以扣除
。

5
.

相关 的税收减免主要包括
:

( 1) 为吸引资本投入
,

放弃

征预提悦
,

以免利率中包含预提

悦的补偿部分而偏高
。

( 2) 为吸引 外国 资本而对其

给予特别悦收优待
,

有时这些优

惠是专对基金的
。

( 3 ) 海外投资者可通过税收

协定
,

减轻悦收负担
。

投资基 金收益 国 际 双重课

税的解决办法

综上所述
,

各国都对基金在

本国 的收 益课 税做 出相 应的规

定
,

以避免出现双重课税
。

模式

( 1 ) 至 ( 5 )
,

虽然各有不

同
,

但其根本 目的也是避免双重

征税
,

但跨国投资基金
,

在国际

间投资时
,

因多数基金达不到协

定中对
“

人
”

居民和受益所有

人的规定条件
,

因而造成国 际间

双重课税
。

这对于促进国际资本

流动
,

是十分不利的
。

有些国 家

为了将外国资本吸引到本国一些

特定项 目上来
,

就对投资于这些

项目 的 投 资基 金给 予特 殊的优

待
,

有时甚至对其免税
,

使之双

重课悦的压力减小
。

但对其它 的

外国 投资基金
,

则未放弃收入来

源地税收管辖权
,

对其收益依 法

征税
,

造成税收歧视
,

因此
,

采

取单边优惠的方式
,

不是解决问

题的根本方法
。

要从根本上解决

问题
,

必须承认收入来源国的征

税权
,

并在来源国 与基金所在 国

之间合理划分悦收利益
。

在实践

中
,

必须在与各缔约国汀立的双

边税收协定中
,

汀明有关对投资

基金跨国收益避免双重课悦的有

关条款
。

其基本方法
,

仍应以联

合国 范本 戴 C仁C D 范本为 依据
,

在其对
“

人
”

居 民和受益所有

人等规定的基础上
,

根据投资基

金的定义
,

将 投资基金做为特殊

对象
,

列入悦收协定的有关条款

中
,

对 其 实 行 特 别 对 待
。

}阵A① 1盯 1 年会
,

也建立 〔短〔汇〕的

财政事务委员会
,

将有关投资基

金的条款
,

列入 〔) 三C汇 ) 范本之中
。

总的来讲
,

在各 国 国 内这 一级
,

对投资基金避免双重征税已基本

实现
,

但在国际这一级
,

则仍需

不断地研究
。

① I F A : In t e

rn
a t i o n 泛J F ;义哭 d 了气识 、 i a r ,〔) :、



CO MPA RA T E I V

TA XA T IO N

我国投资基金的现状及借鉴

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

展和完善
,

投资基金正曰益成为

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
。

目前
,

深沪股市上市基金有 30 家
,

未上

而基金就更多
,

基金的种类呈多

元化
。

由于投资基金一般由 专家

操作
,

理财水平高
,

因而作为一

种间接投资工具
,

它受到中小投

资者的青睐
。

此外
,

最近我国批

准新建五支证券投资基金
,

六月

又将组建六家中外合资的投资基

金
,

这表明我国政府对投资基金

持鼓励和发展的态度
。

由 于投资

基金本身具有吸引社会闲散资金
,

将短期资金长期化的功能
,

对于

我国资金缺乏的国有企业
,

是一

项重要的资金来源
,

对完成国企

改革
,

具有重要的意义
。

随着投

资基金的不断发展
,

它们必将为

我国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
。

从我国看
,

我们只是简单地

依据基金成立时的法律文件
,

确

认其为投资基金
,

并给予相应的

免税等优待
,

而并末对投资基金

在税法上做出明确的界定
,

因而

就可能有些非投资基金的金融或

准金融 机构
,

冒投 资基金之名
,

要求享有相应优待
。

此外
,

我国

现行有关法律
,

对投资基金的某

些单项投资量
,

做出明确的限制
,

如信托人不得持有某家上市公司

10 % 以上的股份① ; 1 个基金持有

1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
,

不得超过该

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% ② ;

这就使

得投资基金不能大量持有一家企

业的股票
,

也不能通过这种 投资

而使基 金获得 高收益
。

应 该说
,

这些规定控制了投资风险
,

在我

国金融监管尚不完善的今天
,

有

利于基金的规范运作
,

但也确定

妨碍了 一些基金的正常运作
,

使

之无法把资金投向投资收益率最

佳的企业
,

而这些企业自身素质

好
,

发 展 前景好
,

但 因此 限制
,

得不到资金
,

对自 己的曰后发展

也不利
。

因此
,

我国今后要对投

资基金逐步放宽限制
,

以使其对

我国经济建设做 出更大的贡献
。

应在适 当时 候
,

参 考国际经 验
,

在悦法中对投资基金进行较明确

和严格的定义
。

以区别投资基金

的纳悦人身份
。

其定义
,

应遵从

目的判定原则使定义更科学和合

理
。

从世界看
,

开放本 国金融币

场以及参与国际资本流动
,

是大

势所趋
。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

化
,

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化
,

我国逐步开放本国 的金融市场是

历史的必然
。

同时
,

我国的投资

基金
,

待 自身条件成熟
,

也可以

参与国际竞争
,

然而
,

在吸引 外

国投资基金
,

以及本国 投资基金

参与国际资本运作时
,

必然会遇

到对跨国投资收益的双重课税问

题
。

就我国 目 前的现状看
,

我国

对国内投资基金的收益大多免予

征税
,

也有对 某些基金的留存利

润征所得税的
。

当基金 向投资人

(基金单位持有人 ) 派息时
,

要征

个人所得悦
,

税率为 2 0%
。

我国

作为收入来源国对外国投资基金

在 我国 的 投 资收 益
,

基 本 征收

2 0%的预提所得税
,

另外根据一

些实际投向
,

给予某些适当的减

免
。

然而
.

不论是对本国投资基

金
,

还是外国 投资基金
,

我国 均

未在与别国订立的双边税收协定

中
,

特别规定对 投资基金 国跨国

收益避免双重课税
,

投资基金也

无法取得适用双边税收协定的资

格
。

因而
,

对外国 投资基金收益

存在着双征课悦问题
。

长此下去
,

将不利于吸引外国资金
,

也不利

于我国 投资基金进军国际资本市

场
。

因此
,

在我国与外国汀立的

双边税收协定中
,

加入有 关避免

对投资基金收益双重课税的条款
,

是十分必要的
。

今

(作 者单位
:

厦 门 大学时金 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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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 市信托投资基金管理暂 行规定 》

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》


